 融水苗族自治县国营贝江河林场
林权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方案

1、 项目名称
融水苗族自治县国营贝江河林场林权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
2、 项目概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总林长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广西国有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函》（桂林场办函〔2023〕2号）、《柳州市林长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柳州市国有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函》文件要求，2023要完成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面积为20%以上，即4万亩以上，本场面积为20.6万亩，按照总林场办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场实际，2023年拟完成林权不动产确权登记面积5万亩，余下15.6万亩确权登记任务计划在2024、2025年完成。
3、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总林长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广西国有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函》（桂林长办函〔2023〕2号）、《柳州市林长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柳州市国有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函》。
四、工作目标
根据自治区总林场办公室2号文要求，按照全区现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规则，充分利用全国国土调查、自然资源专项调查、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等成果，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利用3年时间逐年完成本场约20.6万亩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2023、2024、2025年本场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至少分别为5万亩、7.8万亩、7.8万亩。通过确权登记，妥善解决林场的历史遗留问题，维护林场的权益，推动建立健全国有森林资源资产监管长效机制，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进国有林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工作内容
（一）前期准备
1.组织准备。制订工作方案、落实工作经费；明确技术路线，组织成立由林场、各级政府等相关部门参与的工作领导小组。
2.梳理土地资产信息，建立权属台账。按《资料收集清单》收集林场涉及到的相关资料，建立林场内集体插花地、集体与林场的界线、争议地、法院判决、土地征收、林地回收以及重证情况等台账。对相关成果资料开展矢量化和电子化，保证成果资料完整性、一致性、规范性。
3.制作调查工作底图。通过叠加历史专题数据以及林场历年经营管理档案等相关资料对林场内进行宗地预划分并，按照宗地制作调查专题图件。
（二）地籍调查
地籍调查主要包括土地权属状况调查、界址调查、调查情况处理、重证问题处置以及不动产测绘工作。
1.土地权属状况调查。根据山界林场证、土地权属界线协议、林地回收、征地文件、法院判决书等相关文件对林场的边界和权属进行核实，查清土地权属性质及来源，调查宗地坐落、四至界线、所在图幅、批准用途、实际用途、使用权类型等。
2.界址调查。严格按照不动产地籍调查规程，高质量完成好界址调查工作中的通知书发放、现场指界、公示、异议处置、签章等工作。
3.重证问题处置。积极对接自然资源、林业、农业农村等各部门重点处置林场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证重叠等问题。
4.调查情况处理。（1）对于多证重叠等历史遗留问题要抓好全区开展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更新的契机，按照现行不动产地籍调查规程技术要求重新对与林场边界重叠的土地开展地籍调查指界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边界确认工作。做好与集体所有权更新、林权常态化更新和农经权数据整合等工作的有效衔接。（2） 对于存在权属纠纷和被侵占的土地，属于权属纠纷的，积极主动向地方政府报告纠纷问题，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处化解。确属争议的，可以划定争议范围，先行开展无争议部分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属于侵权的，要按照总林长相关工作方案要求严格执行。
（三）成果整理与建库
建立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根据调查成果，以不动产单元为单位建立国有林场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数据库内容包括不动产单元数据、权利人数据、权利数据和其它数据。
（四）不动产登记代理
以林班作为宗地单位，逐宗整理相关权源材料、地籍调查成果，内容包括数据库、宗地图件成果、界址点、文件成果及文件材料等内容。然后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规定，由林场或者技术单位向当地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国有林场林权不动产登记。国有林场林地林木权利类型登记为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使用权。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组织领导，做好统筹安排，形成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相关人员根据职责分工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加强对技术单位的监督，严把工作质量，严格审核成果，按时上报成果，切实做好林场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二）积极沟通协调。各部门积极主动配合，主管业务部门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沟通，利用好林长制这个“牛鼻子”，与地方政府一道妥善解决林场权属纠纷、重证、被侵占等历史遗留问题。
（三）落实工作经费。资料收集、不动产确权登记、登簿发证等方面经费做好相关预算，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充分保障。
七、项目经费预算
根据测算本场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面积约20.6万亩（以实际发证的面积为准），需安排经费预算共计385.2万元，主要用于资料收集整理、地籍调查、不动产登记代理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支出项等。经费预算详见附件1《国营贝江河林场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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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营贝江河林场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经费预算
	工作内容
	工作流程
	工作内容详细说明
	单价
	数量
	金额（万元）
	价格参考依据

	一、前期准备
	1.资料收集及数据处理
	收集林场原山界林权证、自留山证明、林权证明、法院判决书等不动产权属资料
	30000元/项
	1项
	3.00
	参照《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人工成本定额，按地类调查类计算，每项人工成本单价为400元/工天，按投入5人花费15天完成，单价：400*5*15=30000元。

	
	2.方案编写
	根据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情况，结合林场实际开展林场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形成实施方案。
	30000元/项
	1项
	3.00
	参考市场价格

	二、地籍调查
	1.权属调查
	（1）土地权属调查。摸清林场范围内林地，根据先易后难原则，核实和调查不动产权属和地块状况，查清权利人、土地权属性质及来源等地块信息，绘制宗地草图，填写地籍调查表等。
	3.5元/亩
	20.6万亩
	72.00
	《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人工成本定额为400元/天（按权属调查阶段算），每个登记单元需3人花费5天完成，120个登记单元（以实际为准）共需400*3*5*120=720000元。

	
	
	（2）林权调查。充分利用已有的林相图、森林资源分布图等相关资料，采用内业为主、外业为辅的方法，查清林场宗地范围的相邻权利人、坐落、森林类别、造林年度、小地名、林班、小班等基本情况，并填写林权调查表。
	3.5元/亩
	20.6万亩
	72.00
	《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人工成本定额为400元/天（按权属调查阶段算），每个登记单元需投入3人花费5天完成，120个登记单元（以实际为准）共需400*3*5*120=720000元。

	
	2.不动产测量
	林地类不动产，采用图解法开展不动产测量为主手持定位仪进行辅助测量。
	9.03元/亩
	20.6万亩
	186.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共同颁布的《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计算细则（2009年版）》，参照第六章界线测绘第一节地籍测绘中农村地籍测绘收费基价表，1:5000地籍测绘相关费用基价，难度等级为Ⅲ级的1:5000标准农村地籍测绘工作费用为84661.51元/幅，折合计算为9.03元/亩。

	三、公示与修正
	1.制作公示图表
	根据权籍调查结果，按分场和林班顺序逐地块公示调查结果，形成《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信息公示表》。将公示表在所涉及的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进行公示。
	0.62元/亩
	20.6万亩
	12.80
	《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人工成本定额为400元/天（按权属调查阶段算），每个登记单元需投入1人花费3天完成，107个登记单元共需400*1*3*107=128000元。

	
	2.勘误修正
	公示期间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应及时向林场和地籍调查单位提出复查申请，调查单位应及时进行核实、补测、修正，并再次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或异议不成立的，进行地籍调查成果整理。
	0.83元/亩
	20.6万亩
	17.00
	《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人工成本定额为400元/天（按权属调查阶段算），每个登记单元需投入2人花费2天完成，106个登记单元共需400*2*2*106=170000元。

	四、数据建库
	建立地籍调查数据库
	权籍调查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试行）》等技术标准要求建设不动产地籍数据库。
	0.1元/亩
	20.6万亩
	2.06
	按照《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送审稿）直接成本成本如下：数据库建设生产成本为32.21～155.19（元/km²），按150元/km²计算，贝江河林场约137.33km²，共需：150*137.33=20599元。

	五、申请登记
	1.申请材料准备
	按宗整理不动产地籍调查成果材料（包括不动产地籍调查表、权源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公示无异议成果），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并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0.42元/亩
	20.6万亩
	8.65
	《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人工成本定额为400元/天（按权属调查阶段算），每个登记单元需投入1人花费2天完成，108个登记单元共需400*1*2*108=86500元。

	
	2.申请登记
	将矢量数据库录入到当地不动产地籍调查数据库，并将不动产地籍调查成果材料上传到不动产登记系统;按照当地不动产登记机构要求，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表，提交申请材料，申请登记发证。
	0.42元/亩
	20.6万亩
	8.65
	1.《县级土地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人工成本定额为400元/天（按权属调查阶段算），按林地不动产登记108宗计算，每宗需2人1天完成，共需400*108*2*1=86500元； 

	合计（万元）：
	385.2万元

	说明：面积按照贝江河林场20.6万亩测算，最终以实际发证面积为准。



